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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三水区法院：聚焦网络短视频诽谤等名誉侵权案

本报记者 吁 青 本报通讯员 吕慧敏 毛丽婷

良好的名誉是民事主体参与社会经济活动、建立信任关系的前提条件。名誉权是指自然
人和法人、非法人组织就其自身属性和价值所获得的社会评价，依法享有的保有和维护的具
体人格权，体现了民事主体的人格利益。近日，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法院发布名誉权纠
纷典型案例，聚焦网络短视频诽谤等常见侵权形态，明确名誉权侵权的认定标准、责任承担
等核心问题，旨在通过典型案例的示范引领作用，切实保护自然人、法人、非法人组织的名誉
权，引导社会公众依法理性维权，构建清朗网络空间与诚信有序的社会环境。

诊疗纠纷起争执 过激诋毁需担责

图为一起名誉权纠纷案庭审现场图为一起名誉权纠纷案庭审现场。。 毛丽婷毛丽婷 摄摄

民法典人格权编的独立成编是
我国民事立法的重大创新，标志着
人格权保护从传统的附属保护转向
系统化、专门化保护的新阶段。佛
山市三水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三起名
誉权纠纷案，严格遵循立法本意，
实 现 了 人 格 权 保 护 规 则 的 司 法 适
用，体现了司法机关对法律规范的
系统性把握和精准实施。

上述案例涉及医疗机构、企业
及个人等多类主体，体现了民法典
对民事主体人格权的平等保护。值
得注意的是，法院在裁判中严格遵
循民法典第九百九十八条设定的裁
判规则，采纳动态系统论方法，综
合考量行为人的职业、过错程度、
影响范围等因素，使裁判结果更契

合 个 案 正 义 。 例 如 在 物 业 公 司 案
中，法院依法认定名誉权与隐私权
竞合情形下的侵权责任，展现了司
法机关对人格权体系化保护的准确
理解。

这三起案例亦体现了民法典人
格权编独有的预防性救济效能。例
如在网络主播恶意诋毁企业产品的
纠纷中，法院认定网络平台因未及
时移除侵权内容需承担连带责任。
该案裁判援引民法典人格权侵害禁
令制度的立法内核，充分契合数字
时代下对人格权侵害行为“快速止
损、及时阻断”的立法初衷。

三起案例均聚焦于权利行使的
边界界定问题，如患者在维护自身
合法权益过程中，不得借机诋毁医

疗机构的商业声誉；物业公司亦不
得以公开业主个人信息的方式，报
复业主依法实施的监督行为。法院
通过权利保护与权利限制的双向规
制路径，既为权利主体的合法人格
权益提供了坚实保障，又有效遏制
了 借 维 权 之 名 滥 用 权 利 的 不 当 行
为。此种权利保护与限制的平衡机
制，正是人格权编“保护与规制并
重”核心价值的具象化呈现。

三水区法院的裁判实践，既坚
守人格尊严的核心价值立场，又兼
顾 社 会 公 共 利 益 与 行 为 自 由 的 平
衡，实现了保护力度与治理精度的
有机统一，为社会治理特别是数字
网络空间的法治化治理提供了具有
参考价值的司法裁判范例。

2024年 3月，吴某因肩颈问题前往
张某华中医诊所治疗，治疗后因出现胸锁
骨不适、疼痛症状而认为系中医诊所诊疗
失误，遂要求中医诊所为其免费治疗。中
医诊所认为吴某症状系旧疾所致，与其诊
疗行为无关。双方多次沟通均未能达成
一致意见，后吴某携亲友在中医诊所门口
静坐阻碍患者出入，扬言“今天我就是不
准你们看病”，并诋毁中医诊所医疗水平，
引发周边群众及就诊患者关注。中医诊

所报警处理后，将吴某诉至法院，认为吴某
的行为损害了中医诊所名誉，要求吴某赔礼
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2963元。

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
为，目前无证据证明吴某胸锁骨发炎与
中医诊所的诊疗活动存在因果关系，且
在中医诊所工作的张某华医生具备相应
的医疗资质。即便吴某与中医诊所存在
争议，其在中医诊所辱骂医生、诋毁诊所
医疗水平的行为既不存在必要性也不具

有正当性。吴某的行为影响了中医诊所
的正常经营，将降低就诊患者及潜在客
户对中医诊所的社会评价，对中医诊所
的名誉明显具有贬损的负面影响。吴某
主观上存在故意，应当对中医诊所承担
赔礼道歉的侵权责任。因中医诊所未能
提供具体、充分的证据证明因吴某的行
为导致客户取消预约产生的治疗费损
失、误工费等，法院依法判决吴某向中医
诊所书面赔礼道歉，驳回其他诉讼请求。

对诊所这类医疗机构而言，其
名 誉 权 体 现 在 患 者 对 其 诊 疗 行 为 、
诊 疗 效 果 等 方 面 的 积 极 社 会 评 价 。

患者若在就医过程中与医疗机构产生
诊疗争议，应保持理性，通过合法途
径解决诊疗争议。一旦权利行使逾越
法律边界，实施了诋毁、贬损对方名
誉的行为，侵权人就应依法承担相应
民事责任。

本案中，吴某因采取过激行为诋
毁诊所声誉，陷入侵权诉讼，最终需
承 担 赔 礼 道 歉 的 法 律 后 果 。 法 官 提
醒，公民在维护自身权益时，必须坚
守法律底线，选择合法合规的解决路
径，才是保障自身权益的最优方式。

业主正当提诉求 物业泄愤损名誉
2024 年 4 月，某小区业主龙某通

过 12345 平台反映机动车辆堵塞小区
电房门口及消防通道问题。当日，小
区物业公司在电梯内张贴 《车位重抽
的紧急通知》，表明车位重抽系因业
主龙某的投诉，引发业主微信群内部
分业主对龙某的不满，评价其“搞
事”“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随
后，佛山市三水区消防救援大队到现
场责令物业整改车辆在消防通道停放
的问题。2024 年 7 月，物业公司在小

区保安室门口张贴 《敬告》，其中公开
了龙某的姓名和住址。龙某认为物业公
司的行为严重侵犯其名誉权、隐私权，
遂诉至法院要求物业公司在电梯公示栏
张贴书面道歉、上门赔礼道歉并赔偿精
神损失费 5000元。

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
为，物业公司在小区各电梯公示栏张贴

《车位重抽的紧急通知》，指明重抽的原
因是业主龙某的投诉，且使用“血口喷
人”“为所欲为”等词语形容龙某，侮辱性

明显，造成龙某的品德、声望、信用在小
区业主中被贬低。物业公司在保安室门
口张贴《敬告》，公开龙某住址及姓名的
行为已侵犯了龙某的隐私权，依法应当
承担侵权责任。但龙某未举证证明其因
物业公司的侵权行为受到了严重的精神
损害，故法院依法判决物业公司以书面
道歉信的方式向龙某赔礼道歉、消除影
响、恢复名誉，并将书面道歉信张贴于小
区各电梯内，张贴时间不少于十四天，并
驳回其他诉讼请求。

作为小区业主，对小区公共事务有
监督和建议的权利，其通过合法途径投
诉和举报的行为属于正当行使权利的
范畴，不能成为被辱骂、贬低的理由。

物业公司作为小区公共事务的管理服务
主体，必须合法、理性履职，对业主的合理
监督与正当维权行为，应当予以尊重并积
极回应。本案的判决，明确了业主合理维
权的合法性，清晰划定了物业公司履职的
法律边界，充分彰显了人格权受法律严格
保护的坚定立场。

法官提醒，物业公司要准确把握自
身负责管理服务的定位。面对业主投
诉，应第一时间核查问题真实性并及时
整改；发布公共通知时，内容需客观真
实，语言需文明规范，严禁未经业主同意
公开其个人信息，应通过信息不特定化
处理方式避免个人信息泄露。

某公司是“圣某”染发膏的注册及
生产企业。2023年 3月至 4月，王某通
过“哦王某”账号先后发布 4 条相关视
频，称其在理发店指定消费“菲某”染
发膏，却被调包为“圣某”染发膏。王
某的视频中使用“三无产品”“毒染膏”
等表述指责“圣某”染发膏，画面展示
相关产品包装并重复提及品牌名，4条
视频累计浏览量超 1668万次，点赞、评
论等互动量可观，且同步至其他平台。

某公司向王某发送《告知函》，要求下
架视频并公开道歉，遭拒后，向某音平台运
营方微某公司发律师函，要求删除视频并
披露账号身份信息。微某公司向王某反馈
后，王某主张自身系消费者维权，提供该产
品曾被某省药监局抽检不合格的公告作为
依据。微某公司建议某公司通过行政投诉
或诉讼解决，未直接删除视频。视频评论
区部分聚焦理发店调包欺诈，部分针对“圣
某”产品质量提出质疑。2023年8月18日，

微某公司对“哦王某”发布的上述案涉4个
视频进行下架处理。为维护自身权益，某
公司将王某和微某公司诉至法院。

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
为，王某在网络平台粉丝众多，影响力较
大，发布视频时应尽到更高的谨慎注意义
务。其本意为揭露理发店不良经营行为，
但视频中描述所调换的产品时，出现“圣
某”文字、产品外包装图片及生产厂家地
址等，明确指向替换产品为某公司生产的

“圣某”染发膏，并使用“三无产品”“毒染
膏”“劣质”等措辞。某公司发《告知函》要
求王某下架视频并道歉，王某未配合仍继
续发布相关言论。经查，王某所提被检测
不合格的“圣某”产品并非某公司生产，结
合某公司曾就“圣某”商标被擅自使用进
行诉讼维权，故王某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
明该染发膏存在其所述问题。王某在无
充分证据、未经必要调查的情况下，对某
公司发表负面评论，已侵害某公司商业信
誉，且涉案视频浏览、评论、转发量较大，
部分网友对“圣某”染发膏质量持质疑或
否定态度。王某发布的视频确已引发公
众关注，但其未作出客观评价，未正确引
导公众，降低了“圣某”染发膏的社会评
价。此外，某音平台的运营方微某公司
虽传递了双方诉求、告知了维权途径，但
未及时采取屏蔽、下架、删除视频等必要
措施，怠于履行事后管理义务，导致损害
后果扩大，应认定其未采取必要措施。
最终，法院依法判决王某在某音等平台
发布书面道歉声明，并赔偿某公司 10 万
元；酌定微某公司在 5000 元范围内与王
某承担连带责任。

主播失实评产品 平台怠管共担责

网络主播作为拥有众多粉丝的
公 众 人 物 ， 言 行 具 有 较 大 影 响 力 ，
本应谨言慎行、恪守法律底线。其
发布视频诋毁产品质量的行为存在

明显过错，已构成侵权，依法应当
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网络平台对在其平台传播的视
频、图片、文字等，负有法定的监
管与审核义务。网络服务提供者未
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需对损害的
扩 大 部 分 与 网 络 用 户 承 担 连 带 责

任 。 案 涉 视 频 含 有 明 显 不 当 言 辞 ，
已不具备继续传播的合理性，且受
害方已通过发送律师函要求删除相
关视频。但网络平台未及时采取有
效措施阻止视频传播，导致损害后
果 进 一 步 扩 大 ， 应 承 担 相 应 法 律
责任。

名誉权保护：守护法治的温度与尺度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佛山市公安局高明分局党委副书记、政委 孙建国

名誉权不仅是民事主体所享有
的基本权利，更是市场经济健康运
行的重要保障。佛山市三水区人民
法 院 审 理 的 三 起 案 件 核 心 都 指 向

“名誉权保护”这一关键议题，具有
线上线下场景交织、侵权主体多元
分散等特征，也进一步印证了司法
实践对“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践
行 。 案 例 折 射 出 的 问 题 值 得 深 思 ，
筑牢名誉权司法保护与社会共治的
双重屏障，需全社会同向发力、共

筑防线。
身处社会大家庭，每一位公民

都应恪守底线，自觉成为名誉权保
护的践行者和守护者，做到以下三
点 ： 一 是 筑 牢 对 名 誉 权 的 敬 畏 之
心。网络发言需核实事实，牢记言
论自由不等于造谣自由。二是增强
依法维权的自觉意识。遭遇名誉侵
权 时 ， 保 留 聊 天 记 录 、 截 图 等 证
据 ， 通 过 诉 讼 等 途 径 主 张 赔 礼 道
歉、精神损害赔偿等权利。三是践

行“共建共治共享”理念。发现网
络 造 谣 、 敲 诈 勒 索 等 行 为 及 时 举
报 ， 参 与 普 法 宣 传 ， 让 “ 珍 视 名
誉、尊重他人”成为社会共识。

名誉权的守护，既要靠司法机
关通过典型案例划定红线，更需要
每个人自觉践行。唯有让维权与表
达都框定在法治轨道内，才能既保
障 个 体 权 利 ， 又 维 护 社 会 公 共 秩
序，让名誉权保护成为守护社会公
平正义的重要基石。

坚守人格尊严核心立场 实现保护力度与治理精度统一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毓莹


